
　　基于合意解除合同的规范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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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法典第５６２条第１款明定当事人可基于合意而解除合同，但关于合意解
除的制度定位和运作细节，学理上存有争议，实务中不乏模糊处理，规范间体系联动

复杂，有必要借助教义学原理整理其规范内涵。合意解除行为属于共同要因处分行

为，其核心效力主要体现为终结合同 “广义之债”中与原定给付义务相关的内容。附

属效果方面，合意解除在涉及清算的场合同时创设了清算义务，就其内容未作特约时

可适用合同解除效果的法定规则；已成立的违约赔偿责任原则上不受合意解除的影

响；若可能损及第三人利益，合意解除的效果应受限制。合意解除的实践流程，可能

是达成 “典型合意”，也可能是经由法律行为转换达成 “非典型合意”。我国法将合

意解除整合为合同解除制度的一部分，在法技术和法政策上具有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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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民法典第５６２条第１款延续了合同法第９３条第１款，明确规定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

解除合同”，是为有别于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合意解除”。〔１〕相比单方解除，基于合意解除合

同或因本属合同自由的自明之义，〔２〕学理关注者甚寡。既有的简要讨论主要针对债权合同的

合意解除，可分为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形式方面，不同学者就合意解除应否作为合同解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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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本文系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意思表示解释的原理与方法研究”（１７ＢＦＸ１９２）的阶段性成果。
１９８１年经济合同法第２７条第１款第１项、１９８７年技术合同法第２３条第１款均规定了 “合意解除”。１９９９年合
同法立法过程中，合意解除之明文始于１９９５年 １０月 １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试拟稿）》第 ５６条第 １
款，历经后续诸版草案，最终形成合同法第９３条第１款。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
览》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９２４页，第１９６８页，第２００６页，第 ２０５０页，第 ２０９１页，第 ２１３２
页，第２１７３页。民法典合同编对该条款未作更动。参见石冠彬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立法演进与新旧
法对照》，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２７页。
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２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３２８页；另可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桂民再１１号民事判决书 （其中提及的抗诉意见部分）。



的一部分存在分歧；〔３〕实质方面，个别学者对合意解除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有所阐述论

证，〔４〕但鲜见完整的针对性研究，〔５〕反过来也影响到形式方面分歧的疏解。

　　与学理的 “冷清”形成对比的是，相关裁判实务不仅对合意解除和行使约定的单方解除

权仍有所混淆，〔６〕就合意解除规范的具体适用也存在不少应引起重视的疑点。比如，关于当

事人未对解除后的清算问题明确达成合意是否影响成立合意解除，有的裁判认为双方 “对于

合同解除后的结算和清理事项并未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故……协商解除合同的合意并未有效

成立”，〔７〕也有裁判认为 “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经解除。……对合同解除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内

容事先未作明确约定，故应当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处理”。〔８〕又如，关于一方为单方解除

表示而对方表示同意的情形，有的裁判认定合同系被单方解除，〔９〕有的裁判认定合同系经合

意而解除，〔１０〕还有的裁判既以默示同意为理由，却又认定合同解除时点为单方解除表示到达

时。〔１１〕再如，关于双方诉外或以起诉方式对向互为单方解除表示的情形，合同系被单方解除

抑或经合意解除，亦存在不同的认定。〔１２〕司法实践中的诸种模糊处理表明，裁判实务对基于

合意解除合同的运作细节仍不无陌生之处。

　　若回到民法典本身，以体系化适用的目光审视第５６２条第１款，还会进一步发现其复杂的
联动效应：就构成要件而言，第５６２条第１款涉及总则编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合同编要约承
诺等一般规则在合意解除场合的具体适用；就解除对象而言，第５６２条第１款主要针对债权合
同，在不设债法总则的立法体例下涉及对债权债务及债之关系的不同理解；就解除效果而言，

第５６２条第１款涉及应否一体适用约定或法定单方解除的效果规范，抑或是链接不当得利之一
般规则；就对第三人的影响而言，第５６２条第１款还涉及合意解除和债权让与、真正利他合同
等规则的体系互动。

　　综合观察学理、实践、规范三个层面，关于合意解除的现有学说不仅存在争议，对实务纠
纷的典型疑点也尚未能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而在民法典体系化适用的背景下，可能的解决

方案又进一步取决于对相关规范体系效应的梳理，故实有必要对合意解除作全面的更新考察。

　　本文的主旨是基于民法典实证法规范及相关裁判实践，从教义学原理的角度研讨合意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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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反对观点者参见张用江、汪少鹏：《关于合同解除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１９９８年第 ３期，第 ９１页以下；
蔡立东：《论合同解除制度的重构》，《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１年第 ５期，第４３页以下；朱广新：《合同法总则
研究》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６０７页。持肯定观点者参见崔建远： 《合同解除的疑问与释
答》，《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９期，第７１页以下；前引 〔２〕，王利明书，第３２９页以下。
相关问题如，合意解除不适用关于单方解除效果的规定。参见上引蔡立东文，第 ４４页；上引朱广新书，
第６０７页 （两位学者的观点借鉴来源可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３０页）。
又如，合意解除后的赔偿责任可否覆盖可得利益损失。参见前引 〔２〕，王利明书，第３３１页以下；崔建远：《合
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０４页以下。
早期较为深入的专题性成果，参见陈国柱：《论协议解除》，《当代法学》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新民申１３７７号民事裁定书；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
内民申５６０号民事裁定书。明确区分合同法第９３条第１款、第２款的准确认定，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京０３民终２７００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申２１３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民二终字第１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四终字第２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申字第５１９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晋民再６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最高法民再３１５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最高法民再５４号民事判决书
（其中提及的一审部分）。



的规范内涵，包括 “要件”和 “效果”两个维度。由于合意解除依托于法律行为这一意定规

范机制，若不先行界定合意解除效果的相关内容，则无从对解除合意展开意思表示解释等层面

的分析，进而影响解除合意是否成立、何时成立、可否生效等要件问题的判断。故本文的主体

框架并不遵循 “要件—效果”的教科书式进路，而是根据教义学分析逻辑的需要，以合意解

除的 “效果内容”为先，以其成立生效的 “实践流程”为后。 “效果内容”中，我国通说认

为基于合意解除合同实质上是当事人以另一个合同 “废弃”原合同，使该合同之债权债务归

于 “消灭”，〔１３〕但这种 “废弃”与 “消灭”效果的发生机理仍有深化解析的空间，即为合意解

除的 “核心效力”问题 （第一部分）。在此之外，“效果内容”还须处理合意解除与解除后的清

算、赔偿的关系、合意解除对第三人利益的影响等 “附属效果”问题 （第二部分）。以 “效果内

容”为基础，才可以进一步对成立解除合意的 “流程形态”作类型化考察，还原不同解除机制

的规范逻辑，疏通合意解除与单方解除的交织关系 （第三部分）。完成主体部分的论证后，本

文的结论部分会将核心论点回置到 “要件—效果”的结构中，以呈现合意解除规范构造的

全貌。

一、合意解除的核心效力

　　关于合意解除在规范体系上的定位，合同法第 ９１条一度并不区别合同解除与债务履行、
抵销、免除等其他消灭事由，及至民法典第５５７条才有所明确界分———其第１款显示履行、抵
销、免除等事由引发的是具体的 “债权债务”之消灭，第 ２款则表明合同解除决定的是该合
同的权利义务 “关系”之终结。可见，合同解除，包括基于合意方式的合同解除，作用于所

谓的 “广义之债”的关系，而履行、抵销、免除等事由则仅是针对 “狭义之债”意义上的债

权债务而言。〔１４〕探察合意解除的效力机制，须从广义之债的构造入手。

　　 （一）广义之债意义上的合同关系

　　在合同之债的语境中，广义之债的关系属于当事人基于合意而形成的特别拘束关系，呈现
出复合性、动态性和目的性的特点。所谓复合性，是指广义之债不仅包括当事人所具体追求的

个别债权债务，还包括与具体债权债务的执行相关的权利 （比如选择之债中的选择权、任意

之债中的替代权）、关涉合同关系整体命运的解除权、涉及履行障碍救济的违约责任、各类形

成权给相对人带来的负担性地位，在双务合同中还涉及当事人所追求的交换目的及相应的抗辩

权关系。在此意义上，广义之债被理解为一套蕴含了丰富要素的 “组织架构” （Ｇｅｆüｇｅ）。〔１５〕

与之相对的 “狭义之债”，则特指广义之债关系中的个别债权债务 （如民法典第１１８条第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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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４〕，崔建远书，第２８４页；前引 〔２〕，王利明书，第３２９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６９５页；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２５页。另
可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２０１６）京７３民终１８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法院指出，“合意解除……是合同双方当事

人对解除的结果、解除的效力均达成了新的合意”）。

Ｖｇｌ．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１７．Ａｕｆｌ．，２０１９，Ｓ．２９７，Ｒｎ．１；Ｅｓｓｅｒ／Ｓｃｈｍｉｄｔ，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ＢａｎｄＩ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Ｔｅｉｌｂａｎｄ１，８．Ａｕｆｌ．，１９９５，Ｓ．３３４；Ｍｅｄｉｃｕｓ／Ｌｏｒｅｎｚ，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Ｉ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２０．Ａｕｆｌ．，２０１２，Ｓ．２８２，
Ｒｎ．５５９；Ｓｃｈｗｅｎｚｅｒ，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ｎｒｅｃｈｔ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７．Ａｕｆｌ．，２０１６，Ｓ．５３１，Ｒｎ．８２．０１；前引
〔４〕，史尚宽书，第８７６页以下。同理，经合意消灭广义之债中个别非债权的权利 （如形成权），亦有别于针对

广义之债的合意解除。参见 ［日］我妻荣：《债法各论》上卷，徐慧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９８页，
边码３４０。
Ｖｇｌ．Ｌａｒｅｎｚ，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１．Ｂａｎｄ，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１４．Ａｕｆｌ．，１９８７，Ｓ．２６ｆ．



对 “债权”的界定）。所谓动态性，是指在广义之债存续期间，其个别要素会随着债务的履

行、形成权的行使、抗辩权的主张、标的的变化、当事人的更替而有所增减变动，但仍可基于

当事人之决定而维持广义之债的同一性。〔１６〕所谓目的性，是指广义的合同之债系当事人共同

追求给付利益实现的工具，其中各项要素并非彼此独立，毋宁是相互关联并以实现当事人的给

付利益为运行的目标。在存续期间，即便个别要素有所变化，但要素之间的联系维续了广义之

债运行的目的指向性。此特殊目的之最终实现，或是基于各方顺利履行得偿所愿，或是由于履

行障碍而通过违约赔偿等替代机制间接达致。而在目的实现后，广义之债曾经的存在还是债权

人得以持续保有给付利益、阻却不当得利的基础。〔１７〕

　　需要注意的是，对广义之债的上述理解是一种教义学上的 “描述”，无论是内容要素的复

合性、存续过程的动态性还是以实现给付利益为运行的目的，均旨在帮助我们从整体的视角理

解合同之债的运作机制，但具体权利义务、法律地位、法律关系的变化，仍然系于当事人的意

定、法律规范的规定或二者的结合，广义之债本身并非触发法律关系变动的理由。〔１８〕

　　 （二）合意解除效力的核心单元

　　合同广义之债的生成和运行，缘于当事人意定安排与法定规范效果的相互结合。当事人的
意定安排，尤其表现为进入具有拘束力关系的自治决定，以及承载给付利益目标的原定给付义

务，其中可能配备有选择权、替代权等个性化设计，甚至对于极端的给付障碍可以预设单方解

除权。为了保障广义之债顺利向实现给付利益的目标运行，法律规范会提供 “正面”支持，

比如因应当事人交换目的的履行抗辩权规范 （民法典第５２５条以下）、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附
随义务规范 （民法典第 ５０９条第 ２款）、与具体履行事项有关的解释性规范 （民法典第 ５１１
条）、选择权行使的 “跳转规则”（民法典第 ５１５条第 ２款）等。另一方面，法律规范也会针
对履行障碍供给 “反面”的应对方案，比如违约赔偿责任 （以民法典第 ５７７条以下为代表）、
解除权 （以民法典第５６３条第１款为代表）、情势变更规则 （民法典第５３３条）等。合意解除
作为合同交易中二次自治的工具，其具体效果的波及面有多大，首先当然取决于当事人之间有

效的安排。从教义学角度界定合意解除的核心效力，实质上需要假设当事人未作明确约定时，

合意解除效力的 “最小单元”是什么？该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是，当事人须 “至少”就哪些事

项达成了合意，才足以被认定为是合意解除？对此问题，需要对合同广义之债的不同阶段展开

区分观察，并作总结提炼。

　　其一，合同尚未成立时，当事人之间仅因诚实信用原则而负有先合同义务，此类义务即使
可经合意作个别调整 （比如通过预约强化为合同义务），但基于诚实信用之本旨，并无完全解

消的可能。故合同成立前，合意解除并无作用的空间。同理，自始确定无效的合同如同未成

立，亦无合意解除的问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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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参见前引 〔１５〕，Ｌａｒｅｎｚ书，第２７页；Ｇｅｒｎｈｕｂｅｒ，ＤａｓＳｃｈｕｌｄ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１９８９，Ｓ．１２ｆｆ．
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９２页；黄茂荣：《债法通则之一：债之概念与债务契约》，
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０页以下。故而，合同广义之债即使因顺利履行完毕而终结，也并非被清除得无踪
无迹，而是同时作为法律上原因，架设了关联债法和物权法的体系桥梁。参见前引 〔１５〕，Ｌａｒｅｎｚ书，第２９页以下。
因此，Ｇｅｒｎｈｕｂｅｒ认为没有必要强求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 “广义之债”的概念。参见前引 〔１６〕，Ｇｅｒｎｈｕｂｅｒ书，
第９页，第１２页。
参见前引 〔３〕，崔建远文，第７３页以下；《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商事案件适用合同解除制度若干问题的解
答》第１６条。“无效合同不存在解除的问题”，不意味着 “合同解除以合同有效为前提”。似有所混淆者，参见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桂民终４９２号民事判决书；薛孝东：《合同解除的标的新论》，《甘肃政
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９４页。



　　其二，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存在合意解除的可能。〔２０〕民法典第 １３６条第 １款规定
法律行为或者自成立时即生实质拘束力，或者经当事人特约或法律规定而仅生形式拘束力，但

无论何种拘束力，依第２款均不允许当事人 “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反对解释意味着，已经

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所产生的形式拘束力，得经双方合意而消灭。对此，有观点认为，合同

已成立未生效时，合意解除的对象是 “合同”，合同生效后，合意解除的对象不仅是 “合同”，

也包括 “合同关系”。〔２１〕此一分阶段认识合意解除效力的思路值得赞同，但不宜将合意解除

的对象定位为 “合同行为”本身，否则可能会模糊合意解除与法律行为撤销的差异。故笔者

认为，合同已成立未生效时，合意解除的效力表现为终结当事人自治进入合同关系之抽象决定

所赋予合同的一般形式拘束力，〔２２〕以及报批义务、所附生效条件成就前的保护效力等约定或

法定的特别形式拘束力。〔２３〕

　　其三，已经生效但尚未开始履行的合同，基于当事人约定，已产生承载给付利益的原定给
付义务及其配套权利，并可能触发与债务具体履行、配套权利行使有关的法定效果。当事人此

时为合意解除，无疑在于终结此原定给付义务及与之相关的意定安排或法定效果。若是在合同

已经完成部分履行后为合意解除，当事人显然意在终结尚未履行的给付义务及相关内容。至于

已受领之给付是否清算、如何清算，可再作自治安排，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定清算义务之发生

和内容。但即使当事人明确约定已完成履行的部分不作清算 （特别是在持续性债务关系中），

仍不失为合意解除。

　　其四，若合同全部给付义务均顺利履行完毕，合同广义之债所聚焦的给付利益目的已经实
现，是否还涉及合意解除的问题？〔２４〕或谓，如果当事人合意欲否定已履行之合同效果，大可

另达成一个负担反向给付义务的新合同，并无允许合意解除的必要。比如，欲否定已经履行完

毕的赠与，可以再缔结一个由原受赠人向原赠与人赠与的合同。笔者认为，若采取合意解除赠

与合同的路径，清算关系并不包含典型赠与合同中权利移转前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亦即已履

行完毕之赠与合同的合意解除产生的并非新的赠与合同。〔２５〕从自治的视角，并无否定合意解

除已履行完毕之合同的必要，因其在具体的交易情境中亦有意义；〔２６〕应予限制的理由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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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参见前引 〔３〕，崔建远文，第 ７３页以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法释 〔２０１０〕９号，经法释 〔２０２０〕１８号修正）第 ５条、第６条第２款、第 ８条；深圳市标榜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与鞍山市财政局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终 ８０２号民事判决书，载最高人
民法院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７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４１页。
Ｆｌｕｍ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２．Ｂａｎｄ，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ｆｔ，４．Ａｕｆｌ．，１９９２，Ｓ．６０７．
其内容为 “合同一经成立不得单方变更或消灭”。参见金可可：《〈民法总则〉与法律行为成立之一般形式拘束

力》，《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６６４页。
故若合同成立系非经一方当事人自治的结果，比如狭义无权代理而成立的合同，被代理人可拒绝追认而终结该形

式拘束力，无须取道合意解除。同旨参见前引 〔３〕，崔建远文，第７３页。若认为待批准合同的 “报批义务”系

有关条款先行生效的结果 （民法典第５０２条第２款第２句），则合同成立后获得批准前的合意解除同时终结了此
类条款的实质拘束力。

认为合意解除限于合同完全履行完毕前的观点，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３页。
参见前引 〔２１〕，Ｆｌｕｍｅ书，第６０８页；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ＢＧＢ／Ｆｅｌｄｍａｎｎ／Ｌｗｉｓｃｈ，２０１２，§３１１Ｒｎ．６６．
比如，甲、乙达成技术许可交易，被许可人乙为了使用该技术，与第三人丙订立了专用设备的买卖合同并相互履

行完毕。后因甲之技术专利存在权属争议，甲、乙的技术许可合同无法履行，乙与丙协商后合意解除了设备买卖

合同。于此，合意解除符合当事人之交易真意，并无必要禁止之而强求双方订立反向买回合同。由此亦可见

“履行”与 “合意解除”运行机制的差异：履行决定的是个别债权债务的消灭，而合意解除可以基于具体交易的

需要而在合同履行完毕、个别债权债务消灭后继续发挥作用。



在于自治，而在于此时为合意解除，可能损及第三人的利益，涉及合意解除的涉他效果问题。

在无害他人的前提下，此种合意解除的效力在于 “否定”原定给付义务的安排。至于合同完

全履行完毕后尚存的后合同义务，与先合同义务同出于诚实信用原则，逻辑上亦无经合意完全

解消的余地。

　　其五，合同具体履行过程中，有可能触发应对履行障碍的约定或法定机制，约定者如违约
金责任、约定解除权，法定者如法定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或极端履行障碍下的法定解除权。就

违约金、法定损害赔偿等违约赔偿责任而言，此类效果系因原定给付义务的履行出现障碍而

生，若当事人未作特别说明，从维护自治的角度，应肯认双方可以仅就原定给付义务之相关内

容达成解除合意。易言之，除非当事人明确以特定的履行障碍后果作为合意解除的条件，否则

合意解除的核心效力仍在于原定给付义务之相关内容的终结。即便双方未对违约赔偿责任的分

配明示达成合意，仍不妨碍认定成立合意解除，〔２７〕至于违约赔偿责任应否存续，则属于合意

解除的附属效果问题 （详见下述）。基于上述理由，已被触发的约定或法定解除权也不是合意

解除终结效力的对象，但由于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效果在终结原定给付义务方面与合意解除无

异，一旦合意解除生效，单方解除权因丧失作用基础而消灭。〔２８〕从合同生效后的法定内容

看，合意解除所抽离的，仅是其中为原定给付义务之履行提供 “正面”支持的部分。

　　上述分阶段观察表明，合意解除效力的核心单元，在于终结当事人基于特定交易目的而注
入到广义之债中的意定内容及与其相匹配的法律效果：在合同已成立未生效阶段，是终结意定

的一般形式拘束力及附带的特别形式拘束力；在合同生效后完全履行完毕前，是终结原定给付

义务及相关的约定或法定效果 （比如与债务履行具体事项有关的法定内容）；在合同完全履行

完毕后，以不损及第三人利益为限，表现为对原定给付义务的否定。其中，合同生效后完全履

行完毕前，是合意解除的重点作用阶段，期间若已经成立约定或法定的违约赔偿责任但当事人

未予置喙，亦不影响成立合意解除，已产生的单方解除权则会因合意解除的生效而消灭。

　　 （三）作为共同要因处分行为的合意解除

　　１．合意解除作为处分行为
　　合意解除的核心效力是终结合同广义之债中涉及原定给付义务的约定或法定内容，具有直
接变动当事人既有法律地位的特征，构成以广义之债的整体为客体的处分行为。〔２９〕因此，合

意解除的生效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具有处分权，原则上须为合同广义之债的当事人。〔３０〕一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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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同旨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２１页。不同见解但似存
矛盾者，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

（一），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３３页。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浙民再３５８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渝民再４５号民事判
决书。学说上有观点认为实施合意解除之行为，同时意味着享有单方解除权的一方抛弃了解除权。参见杨巍：

《债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７１页。笔者认为，默示抛弃的路径以表意人明知自己享有解除权
为前提；即便符合该前提进而认定为默示抛弃解除权，抛弃行为亦非一定即时生效，而是以合意解除有效为生效

条件，若合意解除行为被认定为自始无效，则默示抛弃行为自始不生效，单方解除权依然存在。

参见前引 〔１５〕，Ｌａｒｅｎｚ书，第 ２７３页；Ｇｅｒｎｈｕｂｅｒ，ＤｉｅＥｒｆüｌｌｕｎｇｕｎｄｉｈｒｅ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２．Ａｕｆｌ．，１９９４，Ｓ．３９７；前引
〔１４〕，Ｍｅｄｉｃｕｓ等书，第２８１页，边码５５７；ＭüＫｏＢＧＢ／Ｅｍｍｅｒｉｃｈ，２０１９，§３１１Ｒｎ．１９；Ｈｄｉｃｋｅ，Ｄｅｒ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ｒｅ
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Ｖｅｒｆüｇｕｎｇ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ＪｕＳ２００１，Ｓ．９６８；前引 〔１７〕，王泽鉴书，第２０５页。
故非合同当事人的合意解除行为不生相应之效力。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

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３９页；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琼民申字第７３５号民事裁定书。



事人为多人时，一人以自己名义为合意解除须经其他当事人同意。〔３１〕而在破产程序启动之

后，合意解除所需处分权则属于破产管理人。〔３２〕惟当合意解除的效果涉及附属的清算义务

时，合意解除行为可能另兼具负担行为的属性 （详见下述）。

　　２．合意解除作为要因行为
　　合意解除卸除了合同广义之债的形式拘束力或实质拘束力的核心部分，为当事人释放出交
易自由，构成增益彼此财产的给予行为。关于该给予的原因，有观点认为合意解除作为处分行

为本身是抽象的，以其他法律关系作为原因 （合意解除非要因）；〔３３〕亦有观点指出合意解除

的原因内含于自身，但不妨碍由另外的原因关系提供法律上的原因 （合意解除要因）。〔３４〕

　　笔者赞同后者。在双务合同场合，当事人通过附有交换目的、创设新生债权债务的负担行
为进入广义之债，一旦合意退出该广义之债的原定给付关系，合意中自然包含有反向交换的意

图。在单务合同场合，合意解除同时伴随有否定原有赠与目的的意旨。若合意解除的是已成立

但尚未生效的合同，解除合意中则蕴含相互卸除形式拘束力、彼此释放交易自由的目的。综合

观察可见，正是因为合意解除作用于一个要因的广义之债，合意解除作为原定交易规划的

“反动”，其内容自然也包含了一种典型目的，即 “推翻”原有的给予原因，故而属于要因行

为。〔３５〕只不过实现这种反向目的的合意解除，系作用于已经存在的广义之债 （“处分”），而

非如进入时创设新生之债 （“负担”），故而才结合成为一种 “要因的处分行为”。〔３６〕该要因

性特征，也决定了已生效的合意解除原则上不存在不当得利 “返还”的问题。〔３７〕当然，个案

中当事人也可能基于外部的原因关系，负有实施合意解除行为的约定或法定义务。〔３８〕

　　３．合意解除作为共同行为
　　合意解除并非两个狭义债务免除行为的简单叠加，而是作用于广义之债的独立的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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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参见王兴华等与黑龙江无线电一厂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民三提字第 ２号民事判决
书，载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７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第２６４页。
参见前引 〔２１〕，Ｆｌｕｍｅ书，第６０９页。
Ｖｇｌ．Ｈａｒｋ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２０１０，Ｓ．１０２，Ｒｎ．１０８；ＭüＫｏＢＧＢ／Ｅｍｍｅｒｉｃｈ，２０１９，§３１１Ｒｎ．１９．
参见前引 〔２９〕，Ｇｅｒｎｈｕｂｅｒ书，第３９８页。
此 “要因”是指合意解除行为的内容包含了其原因，亦可称 “内容有因”，不同于给予行为与其原因行为之间是

否存在有效性关联，后者为 “外部有因”或 “外部无因”的问题。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７６页以下；苏永钦：《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载氏著 《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３１页以下。
要因的双方处分行为，另如合意抵销，即双方合意互为处分自己债权以换取自己债务的消灭。Ｖｇｌ．ＭüＫｏＢＧＢ／
Ｓｃｈｌüｔｅｒ，２０１２，§３８７Ｒｎ．５１；Ｓｔａｄｌｅｒ，Ｇｅｓｔａｌｔｕｎｇ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ｕｎｄ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ｓｃｈｕｔｚｄｕｒｃｈ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ｉｏｎ，１９９６，Ｓ．１７ｆ．但与合
意解除不同的是，合意抵销作用于狭义之债。

Ｖｇｌ．Ｆｉｋｅｎｔｓｃｈｅｒ／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１１．Ａｕｆｌ．，２０１７，Ｓ．２０８．相比之下，个别狭义债务的免除行为有所不同，
其行为内容不包含原因，若无外在原因关系提供支持 （如赠与），则有不当得利返还问题。Ｖｇｌ．Ｂｒｏｘ／Ｗａｌｋｅ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４４．Ａｕｆｌ．，２０２０，Ｓ．１５８．但是，和解合同中的债务免除由于构成广义之债处分行为的一部
分，又反过来因和解合同要因而具有要因性。参见前引 〔１５〕，Ｌａｒｅｎｚ书，第 ２６９页；前引 〔１４〕，Ｍｅｄｉｃｕｓ等
书，第１５０页，边码３２４。
当事人可基于特约而负有为合意解除之义务。Ｖｇｌ．Ｈｏｌｌｅｒ，Ｄａｓ，，ＧｅｂｏｔｆａｉｒｅｎＶｅｒｈａｎｄｅｌｎｓ“ｂｅｉｄｅｒＬｏｓｌｓｕｎｇｖｏｎ
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ｓｖｅｒｔｒｇｅｎ，ＮＪＷ２０１９，２２０６．基于法律规定而有义务为合意解除，典型例子如缔约过失责任场合，若成
立了一个不利的合同并构成受害人的损害，则加害人有义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包括以实际恢复原状的方式与受

害人合意解除该合同。参见周伯峰：《论对 “不受期待之契约”的法律上处理———以缔约上过失为中心》，《政大

法学评论》总第１５５期 （２０１８年），第２４６页以下；许德风：《欺诈的民法规制》，《政法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第１５页。



类型。〔３９〕故即便有交换释放交易自由的目的，当事人为合意解除之意思表示时也是 “平行一

致”地指向共同的效果，属于共同行为。〔４０〕与之不同，被解除的合同通常是双方在无合同拘

束关系的情况下互为意思表示而成立，一方效果意思中的权利往往对应另一方效果意思中的义

务，故属于意思表示 “对向一致”的契约。现行法并未根据合意方向的不同区分 “契约”与

“共同行为”，而是以 “合同”统称，〔４１〕故合意解除行为本身也是现行法下的合同，可直接适

用 （而非准用）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则，包括要约和承诺规则。

二、合意解除的附属效果

　　合意解除的核心效力只是确定了解除合意的最小单元内容。若在解除前合同已进入履行阶
段甚至触发了违约救济机制，之后的合意解除行为在核心效力之外，还涉及诸多附属效果。关

于合意解除的学说争议，较为集中在此类后续效果问题上，尤其是能否适用单方解除关于

“恢复原状或价值偿还”之清算关系的规定，以及与违约赔偿责任的关系能否比照单方解除处

理。此外，如前文所述，当合意解除损及第三人利益时，应否加以限制，也是附属效果中应该

澄清的问题。从原理上看，诸此问题涉及的是在核心效力之外，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特定情形

下的射程、内容以及可能的限制。以下逐一述之。

　　 （一）合意解除与清算关系

　　合意解除在核心效力之外是否涉及返还清算，取决于两方面因素，其一为合同是否开始履
行；若是，则考虑其二，广义之债是否属于持续性债务关系。

　　基于合意而解除尚未开始履行的合同，有可能已产生违约赔偿责任，但不存在对已履行之
给付作清算的问题。若合同已开始履行，但属于持续性债务关系，为了避免复杂的清算，应推

定当事人合意使解除向未来生效，此前的原定给付义务安排不受影响，〔４２〕其中已届期而未履

行的义务仍应履行。〔４３〕故对于持续性债务关系而言，若当事人无特别说明，民法典第 ５６６条
第１款第１分句之 “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应限缩解释为不包括合意解除时某些已经届期

但尚未履行的债务。当事人如特别约定清算已履行之给付，自无不可。

　　若合同已开始履行且仅为一时性债务关系，合意解除是否溯及性地终结此前已履行部分之
原定给付义务及相关内容，首先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附有相应的明确约定。若有内容明确的约

定，原合同广义之债中的给付义务等内容基于合意而终结，并基于意定产生了清算义务，其内

容亦根据约定安排。问题是，若对清算事项并无明确约定，合意解除在处分变动广义之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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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解除在罗马法上的原型 “反向合意” （ｃｏｎｔｒａｒｉｕｓ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被理解为两个债务免责简约 （“不请求简约”，

ｐａｃｔｕｍｄｅｎｏｎｐｅｔｅｎｄｏ）的结合，仅限于未开始履行之债务关系的解消。参见 ［德］马克斯·卡泽尔、罗尔夫·克

努特尔：《罗马私法》，田士永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５６３页，边码 ２３；前引 〔２１〕，Ｆｌｕｍｅ书，第 ６０８
页。如今的通行见解则认为合意解除系有别于债务免除的法律行为类型。参见前引 〔１４〕，Ｅｓｓｅｒ等书，第 ３３４
页；前引 〔２９〕，Ｇｅｒｎｈｕｂｅｒ书，第３９７页；ＭüＫｏＢＧＢ／Ｓｃｈｌüｔｅｒ，２０１９，§３９７Ｒｎ．１８．
故若一方仅要求解除合同中的分期付款条款，另一方要求解除整个合同关系，则因双方意思表示并非指向共同的

解除对象，不应成立合意解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民一终字第１５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３３页。
参见前引 〔１４〕，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书，第２９７页，边码２。
参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琼民终２００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也可能在持续性合同关系的合意解除中附
有关于租赁标的物返还等事项的明确约定，但此前已产生的租金债务，仍应履行并承担迟延履行责任。参见浙江

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绍诸民再字第２号民事判决书。



外，是否同时创设了负担性的清算义务？

　　关于合意解除后的返还清算，有观点认为无特约时，合意解除后产生法定的不当得利返还
债务，〔４４〕亦有观点认为应优先适用关于单方解除的法律效果的规则。〔４５〕依笔者所信，欲确定

具体效果的规范依据，须先厘清返还或清算义务是基于法律之规定，还是由当事人所创设。笔

者认为，无特别约定时，应推定合意解除行为同时具有创设清算义务的意思，理由如下：在单

方解除场合，合同关系的解除是单方形成行为的结果，后续的清算问题看似缘于现行法之规

定，实则仍考虑了订立合同时可能的意思，解除效果的规定作为任意规范，〔４６〕系以立法补充

意思表示的内容。故有观点认为，解除权行使行为的效果不仅是终结原定给付义务，还创设了

新的返还义务，实现了广义之债内容的转化。〔４７〕相比之下，合意解除属于双方完成一次 “携

手”合意之后的二次 “分手”合意，推定当事人具有共同创设清算关系之意思的正当性更高。

相应地，此种情形下的合意解除类似于广义之债的 “变更”，其中既有原合同关系中有关原定

给付义务之内容的终结，亦有新的清算关系的产生。〔４８〕于此，合意解除行为因创设了新的债

权债务，兼具负担行为的特点。〔４９〕

　　惟应注意的是，此种 “变更”有别于典型的债之内容变更，后者仍然维持广义合同之债

的 “正向”进程，以实现债权人的给付利益为核心目标，只不过所履行的给付义务内容发生

了变化。而合意解除所引发的债务关系，其目的在于 “反向”清结双方利益，使财产状态尽

可能回归假设合同未曾缔结的状态，只是一种意定的矫正机制。故即使在清算关系履行完毕

后，对合意解除再为合意解除，也不能使原广义之债的原定给付义务复生，因为被第二次解除

合意所解除的第一次合意解除行为本身并不承载给付利益的目的，只是用于清算而已。若当事

人有所需求，只能重新订立与原始合同内容相同的新合同。〔５０〕

　　肯认未附特约的合意解除行为具有创设清算义务的附属效力，意味着合意解除并不适用不
当得利的一般规则。进一步的问题是，此类清算义务的具体内容为何？如果认为现行法所规定

的单方解除后之清算关系，系以平衡的内容安排补充解释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可能的处理意思，

那么以此规范为前提，若双方采取合意解除的方式，且未对清算关系的具体内容作其他约定，

应认为达成解除合意时，双方仍然维持着订立合同时可能的清算意思，亦即推定双方认可了现

行法对具体清算内容的 “模拟”。因此，就意定清算关系，具体内容直接适用单方解除之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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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Ｌｅｅｎｅｎ，ＢＧＢ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２．Ａｕｆｌ．，２０１５，Ｓ．３９６，Ｒｎ．７４；ＭüＫｏＢＧＢ／Ｓｃｈｌüｔｅｒ，２０１９，§３９７
Ｒｎ．１８；前引 〔４〕，史尚宽书，第５３０页；前引 〔１７〕，王泽鉴书，第 ２０５页；前引 〔１４〕，我妻荣书，第 １９９
页，边码３４４。
参见前引 〔１４〕，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书，第２９７页，边码２；前引 〔３３〕，Ｈａｒｋｅ书，第１０３页，边码１０８；ＢｅｃｋＯＫＢＧＢ／
Ｇｅｈｒｌｅｉｎ，２０２０，§３１１Ｒｎ．３７；前引 〔１４〕，Ｓｃｈｗｅｎｚｅｒ书，第５３１页，边码８２．０２。另可参见余延满：《评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２卷，中国方正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７６页。
Ｖｇｌ．ＭüＫｏＢＧＢ／Ｇａｉｅｒ，２０１２，§３４６Ｒｎ．１．
参见前引 〔１５〕，Ｌａｒｅｎｚ书，第４０５页以下。在合同无效场合，相应的不当得利返还，是出于回复原有财产状态
格局的考虑，而不尽然是意思表示补充解释的结果。此为无效后返还与解除后清算的不同。

参见前引 〔２９〕，Ｇｅｒｎｈｕｂｅｒ书，第３９９页。在当事人明确约定清算事项具体内容的场合，此种变更的逻辑更为显
著。参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冀民二终字第３９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法院认为：“双方签定的 《终止协

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系对原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变更、调整，亦即达成了新的合意……”）。

参见前引 〔２１〕，Ｆｌｕｍｅ书，第６０８页。类似可能涉及广义之债关系并兼具处分、负担特点的行为，另如和解合
同。参见庄加园：《和解合同的实体法效力———基于德国法视角的考察》，《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第１３３页以下。
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ＢＧＢ／Ｆｅｌｄｍａｎｎ／Ｌｗｉｓｃｈ，２０１２，§３１１Ｒｎ．８５．



效果规则，较符合当事人之意思。〔５１〕这也是我国裁判实践普遍遵行的处理思路。〔５２〕

　　可见，合意解除在处分变动合同广义之债关系外，是否同时创设了负担性的清算义务，存
在三种可能的解释。若双方明确约定互不相欠，自然无清算问题。若双方明确约定了具体的清

算事项，则负担性的清算义务及内容依约而定。若合意解除时未明确约定具体清算事项，应推

定为有创设清算义务的合意，就其内容则依单方解除效果之规定处理。此种情形下，合意解除

行为的负担性效果仅涉及义务之成立，义务的内容则由解除效果之法律规定作为解释规范予以

填充。由于此义务的形成系以终结原定给付义务之相关内容为基础，具有可确定性，即便当事

人未明示清算义务的具体内容，亦不妨碍认定其满足意思表示 “内容具体确定”的要求。相

应地，此种情形下法院在裁判时除了认定合意解除生效，还应处理相应的清算事项。〔５３〕而清

算环节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规则的理由，即在于合意解除作为二次合意，为清算关系的履行注

入了交换目的。更进一步，既然清算关系乃自治安排的延续，也意味着进入清算关系后、实际

清算完毕前，当事人甚至还可以依需自治，择机再次经合意向未来解除该清算关系，提前结束

清算流程，结果上相当于原始合同被合意解除后只作部分清算或完全不作清算。

　　 （二）合意解除与赔偿责任

　　成立合意解除后，无特别说明时，已成立的违约赔偿责任命运如何，需要明确。对此，实
务和学说各有不同的见解。裁判实践通常不会因为合意解除而否定违约赔偿责任，但也有观点

认为无特别说明时，基于合意而解除合同即意味着豁免违约赔偿责任。〔５４〕理论上则有观点主

张合意解除并不当然排除违约赔偿责任，但赔偿范围限于实际损失，理由是合意解除意味着守

约方愿意不再受合同拘束，自然不能要求假设合同被顺利履行所能获得的可得利益。〔５５〕

　　笔者认为，无特别说明时，应推定当事人愿意不再受原定给付义务关系的拘束，但不包括
放弃借助有关履行障碍之约定或法定规则，以金钱赔偿形式间接实现给付利益的机会，故合意

解除原则上不会动摇违约金条款和法定违约赔偿规则的适用效果。〔５６〕核心理由在于，此类违

约赔偿机制是为原定给付安排的执行障碍而设，虽然也符合当事人进入广义之债关系时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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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审理合同解除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川高法 〔２０１６〕１４９号）第１８条：“当事人仅对合同解除协商
一致，未对合同清结形成一致意见，一方当事人起诉要求清结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

定予以处理。”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川民终字第 ４３７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法院指出，一审法院 “对合同解除后，

财产如何处理未进行评判，属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应予纠正”）。

参见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商事案件适用合同解除制度若干问题的解答》第３１条之 （１），“解除协议未明
确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系一方当事人违约，一方当事人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吉民二终字第８３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法院以一方在协商合意解除过程中未要求赔

偿、也未行使法定的违约解除权作为否定赔偿诉请的理由）。另参见龚海南： 《合同解除的实务分析与理论探

索》，《法律适用》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２２页。
参见前引 〔２〕，王利明书，第３３１页以下；曾凡昌：《解除原因视角下的合同解除损害赔偿范围研究》，《西南
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４４页。
准此，对民法典第５６６条第２款 “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之规定，不能作反对解释，误以为非因违约而解除合同即豁免已经成立的违约赔偿责任。



预设，但终非其缔结交易的直接目的，亦即通常的交易主体不会为了获得赔偿而去订立合同。

那么在合意解除时，就不应推定当事人具有同时终结、豁免此类已成立之赔偿责任的意思。无

明确约定时，应推定当事人欲通过合意解除所抽离的，主要是其基于追求合同目的而注入到广

义之债关系的内容，即原定给付义务。是以，不仅赔偿责任本身不会因合意解除而被推定为豁

免，而且具体的赔偿范围亦不妨以履行利益为准。履行利益赔偿责任虽然基于广义之债的

“动态性”而与原定给付义务保持债的同一性，但合意解除的作用地带并非取决于债的同一性，

而是取决于当事人可能的意思，原则上仅限于原定给付义务之相关内容。于此肯认履行利益的赔

偿责任，也只是以金钱形式间接实现给付利益目的，而与合意解除所终结的原定给付义务有别。

　　进入清算关系的履行阶段后，当事人若违反恢复原状等义务，亦可另外触发法定违约赔偿
责任，〔５７〕至于是否适用原合同关系中的违约金条款，应以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的意思为断。法

定任意解除权规则中相关的损害赔偿责任，系于解除权之有效行使 （民法典第７８７条、第９３３
条），若当事人基于合意解除合同，则该类损害赔偿责任因不满足成立要件而未成立，不得主

张。此外，当事人为了订立合同、准备履约而支出的信赖费用，若无从通过违约损害赔偿填补

（比如双方均未违约），只要合意时未作特别保留或不存在诸如缔约过失的情形，在合意解除

后亦不能主张赔偿，此乃当事人摆脱合同拘束的代价。可见，合意解除只是 “尽可能”使双

方回归假设合同未缔结的财产状态，某些参与合同交易的成本作为社会交往活动的一般风险，

终究还是会 “停留在其发生之处”。

　　 （三）合意解除的涉他效果

　　１．负担行为效果的合意解除
　　合意解除是实现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工具，但不得以损及他人利益为代价。合同生效后
一方将个别债权转让予第三人，合同当事人嗣后的合意解除倘能终结广义之债原定给付义务的

相关内容，将间接消灭第三人 （债权受让人）所获得的债权。对此，有观点认为应由债权受

让人向其前手 （债权出让人）主张救济，〔５８〕亦有观点认为此种情况下的合意解除须经债权受

让人之同意。〔５９〕

　　笔者认为，债权让与固然未改变原合同当事人地位，债权出让人和债务人对于合同广义之
债仍有处分权，但因处分的效果会左右债权受让人的地位，应认定有效的债权让与会对债权出

让人的处分权带来限制。另一方面，该处分权限制系因债权让与而生，在通知之前对债务人尚

不生效力 （民法典第５４６条第１款），故通知前的合意解除对债务人而言并非无权处分，合意
解除可正常生效，〔６０〕应由债权受让人向债权出让人主张可能的责任。若债务人是在通知到达

后与债权出让人合意解除，则未经债权受让人同意时，合意解除因构成无权处分而无效。〔６１〕而

且，因合意解除系作用于既有的广义之债，当事人对终结相关内容具有共同目的，故并非仅涉及

第三人之债权的部分处分无效，而是整个合意解除行为无效 （民法典第１５６条之反对解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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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５８〕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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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姚明斌：《〈合同法〉第１１３条第１款 （违约损害的赔偿范围）评注》，《法学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段码１５。
参见前引 〔１４〕，Ｅｓｓｅｒ等书，第３３４页。
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ＢＧＢ／Ｒｉｅｂｌｅ，２０１２，§３９７Ｒｎ．４０．
Ｖｇｌ．ＭüＫｏＢＧＢ／Ｒｏｔｈ，２０１２，§４０７Ｒｎ．７．从处分行为的逻辑观察，此类似于债务人通过合意解除 “善意取得”了

“原定给付义务终结”的交易自由利益。

民法典第７６５条规定 “应收账款债务人接到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后，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无正当理由协

商……终止基础交易合同，对保理人产生不利影响的，对保理人不发生效力”，亦体现了这一思路。相关的具体

阐释，参见李宇：《民法典中债权让与和债权质押规范的统合》，《法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７２页以下。



似地，真正利他合同场合，合意解除也可能损及享有履行请求权的第三人，且债务人明知第三人

自始取得该权利 （民法典第５２２条第２款之推论），未经第三人同意，亦不得合意解除该合同。
　　２．处分行为效果的合意解除
　　民法典合同编第５６２条第 １款所规定的合意解除，以作用于债权合同 （负担行为）所生

债之关系为典型，此由民法典第５６６条第 １款第 １分句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

行”之规定推论可知，因为只有债权合同的效果才存在履行的问题。但结合民法典总则编

第１３６条第２款 “行为人……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解除民事法律行为”之规定分析，

有别于单方解除，合意解除逻辑上还存在适用于处分行为的可能。如前文所述，已履行完毕的

合同亦可合意解除；若合同的履行涉及处分行为，解除合意能否波及该处分行为，也属于合意

解除涉他效果的问题域。

　　合意解除逻辑上可作用于双方处分行为的效果，但是，由于处分行为通常具有直接引发权
利对世性变动的特征，有力的观点认为处分行为生效后即不得基于合意而解除，当事人欲回复

处分前的财产状态，只能另为反向的处分行为；故处分行为效果的合意解除限于处分行为已经

成立但尚未生效时，如不动产物权的处分合意成立后完成登记前，或者附生效条件之处分行为

条件成就前。〔６２〕

　　笔者认为，就已成立未生效之处分行为，在具备形式拘束力的前提下，得依合意终结该形
式拘束力，比如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完成前共同撤回登记申请，〔６３〕又如 “所有权保留买卖”

在条件成就前合意解除所有权让与合意。〔６４〕而对于已经生效的处分行为，若尚未发生完全对

世性的权利变动，不见得要否定其合意解除的空间。比如债权让与生效后通知债务人之前，应

允许出让人与受让人合意解除；只是，若债权让与生效后合意解除生效前，债权受让人实施了

中间处分，以该债权为第三人设立了质权，则质权不应受之后合意解除的影响。〔６５〕至于已通

知债务人的债权让与或已生效的物权行为，虽然逻辑上可允许合意解除，并就合意解除之效力

准用二次通知或相应的物权变动公示规则作为对抗或生效要件，〔６６〕但其要件、效果与另为反

向处分行为并无实质差异。可见，对一个以权利处分为履行内容且已履行完毕的合同而言，由

于处分行为效果无从合意解除，合意解除仅终结了负担行为的相应效果，对世性处分效果的回

复则属于清算关系的内容。

三、合意解除的流程形态

　　明确上述核心效力和附属效果后，可以从要件层面观察基于合意解除合同的实践流程。交
易实践中，合意解除之一方意思表示经常与单方解除表示相互交织，裁判机关也常基于双方有

解除合同之共同意愿而作模糊化处理。但从规范逻辑看，不同于合意解除经双方合意成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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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参见前引 〔３０〕，拉伦茨书，第 ７６６页；前引 〔２１〕，Ｆｌｕｍｅ书，第 ６０８页；前引 〔１４〕，Ｍｅｄｉｃｕｓ等书，第 ２８１
页，边码５５６。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１５条第２款规定 “不动产登记机构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前，申请人

可以撤回登记申请”，依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１３条，此项撤回程序须由 “全体”登记申请人共

同为之。

该合意解除的生效不以买受人实际交回动产为必要。参见前引 〔２１〕，Ｆｌｕｍｅ书，第６０８页。
参见前引 〔４〕，史尚宽书，第５３１页；前引 〔３０〕，拉伦茨书，第７６５页。
参见前引 〔１４〕，我妻荣书，第２００页，边码３４５。



效，单方解除依托行使解除权的单方法律行为，无论是诉外行使还是起诉行使，通常于单方解

除表示到达相对人时引发解除效果。既然合意解除和单方解除在是否要求合意、是否要求具备

解除权、合同何时被解除等方面存在重要区别，不同的解除流程会直接影响解除效果 “是否

发生”以及 “发生时点”的具体认定，应当有所澄清。以下的疏通整理工作，区分合意解除

的 “典型合意模式”和 “非典型合意模式”：前者系双方经明确的要约、承诺达成解除合意或

以行为默示达成解除合意，后者涉及单方解除表示与合意解除表示的交织，包括 “一方为单

方解除表示而对方为同意表示”和 “双方对向为单方解除表示”两种情形。

　　 （一）典型合意模式

　　一方是否作出了明确的合意解除要约，依有相对人之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判断 （民法典

第１４２条第１款），亦即以理性人处于相对人之位置的通常理解为准，须具备 “内容具体确

定”和 “表明一经承诺即受约束”两项前提 （民法典第 ４７２条）。就 “内容具体确定”要件，

由于合意解除效力的核心单元仅在于终结原定给付义务之相关内容，原则上不以涉及具体清算

内容为必要，故即使嗣后未能针对清算事项达成补充协议，或成立具体清算协议但未能顺利生

效，〔６７〕也不影响此前解除合意的成立。就 “表明一经承诺即受约束”要件，意指成立合意解

除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相对人，比如明确要求相对人 “１５日内予以答复”。〔６８〕要约通常经发出
而到达生效，〔６９〕但与单方解除不同，逻辑上不能以起诉方式发出要约。

　　承诺方面，沉默原则上不构成对解除要约的同意 （民法典第１４０条第２款）；若要约例外
地对解除意思附加特定的清算内容作为条件，相对人修改清算内容构成实质性变更，不成立承

诺，而是新的合意解除要约 （民法典第 ４８８条第 ２句）。〔７０〕最终若达成明确合意，可能表现
为诉外独立的书面合同，或承载于新签合同中明确的 “自动终止条款”，〔７１〕也可以是诉讼过

程中签订的书面解除或调解协议。〔７２〕

　　合意解除亦可默示地表现为双方实施了与维持原定给付关系相矛盾的行为。〔７３〕如果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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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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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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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终３３５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黔高民初字第３５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赣民申１０９号民事裁定书。
由法院执行员或办案人员 “转达”合意解除表示是否构成要约的发出，取决于是否受表意人的委托。正反例证

分别参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辽立三民申字第２１３４号民事裁定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湘民
终３３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 〔５〕，陈国柱文，第１９页。另可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桂民终５５２号民事判决书。
分别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二终字第１０６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鲁民三终字第２４６号
民事判决书。另可参见崔建远：《先签合同与后续合同的关系及其解释》，《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７１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终５０７号民事判决书。依最高人民法院见解，即使双方当事人未诉请解除
合同，若在二审中达成了明确的解除合意，法院判决确认合同解除，不属于判决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参见最高

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民申字第１０７１号民事裁定书。另可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桂民终３００号
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处理房屋租赁纠纷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 （沪高法民一

〔２０１０〕２号）第３３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京高法
发 〔２０１３〕４６２号）第２３条。
参见前引 〔１４〕，我妻荣书，第１９８页，边码３４０；前引 〔２９〕，Ｇｅｒｎｈｕｂｅｒ书，第 ４００页。实践中，此类矛盾行
为可能表现为承租人根据出租人的要求组织安排清退商户、双方实际完成不动产的返还交接、一方实际取回了合

同押金、双方诉外订立了有关清算内容的 “补充修改合同”、双方均接受了磋商形成的清算方案等。分别参见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浙民再３５８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民二终字第１４号判决书、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苏商终字第００５２６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绍诸民再字第 ２号民
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二终字第２７０号民事判决书。



在对方违约与第三人订立相同内容的第二个合同后，非但没有主张违约责任，反而从第三人处

承受第二个合同关系并与对方 （即第一个合同的违约方）相互顺利履行，则构成对第一个合

同的默示合意解除。〔７４〕反过来，若仅仅是双方中止履行合同，则不一定存在解除合意。〔７５〕肯

认解除合意可经默示达成，也意味着针对具有要式要求的合同的合意解除，不一定需要具备相

同的形式。〔７６〕

　　典型合意模式下，合意解除的生效另须具备相应的一般或特别生效要件，比如具有代理
权，〔７７〕或依法经审批 （民法典第５０２条第３款）〔７８〕或登记 （民法典第 １１１６条）。关于合意
解除的时点，口头达成合意后分批退款，应推定退回第一笔而非最后一笔款项时为合意解除的

成立生效时点。〔７９〕当事人亦可自治决定合意解除的生效时点，或者晚于解除合意成立时 （即

合意解除行为附生效期限），〔８０〕或确认在解除合意成立前的某个时点已提前产生解除效

力。〔８１〕惟应注意的是，此 “提前生效”仅意味着判断 “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之时点提

前，但清算义务仍应推定为成立解除合意后才产生；亦即除非另有说明，“提前生效”的安排

并不导致清算义务的提前产生并陷入迟延。

　　 （二）一方为单方解除表示而对方为同意表示

　　关于合意解除的流程，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争议在于，若一方诉外或起诉表示行使单方解除
权，对方为同意表示，〔８２〕合同是否解除？若解除，是否基于合意而解除？从单方解除的规范

逻辑分析，首先须通过意思表示解释确认一方的表示系行使单方解除权，而非发出合意解除要

约。若其系直接起诉解除，逻辑上不存在解释为发出合意解除要约的可能，而是以起诉的方式

表示行使单方解除权。

　　其次，一旦确认一方已诉外或起诉为单方解除表示，则须进一步实质检视其是否具有约定
或法定的单方解除权。比如委托合同的一方起诉解除合同，对方同意，法院一方面认为双方均

享有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另一方面又认定合同系基于 “双方的合意”而解除，〔８３〕显然混淆

了两种不同的解除机制，也回避了对解除时点和可能的赔偿责任的认定。又如，一方以对方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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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２０１６）京７３民终１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吉民终４１９号民事判决书。只有在较为极端的情形，比如合同成立后近十年
双方均 “默契地”消极不行使合同权利，才可例外认定为成立解除合意。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鄂
民终１３９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 〔１４〕，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书，第２９７页，边码１；前引 〔３３〕，Ｈａｒｋｅ书，第１０３页，边码１０８。但是，若合
意解除引发了一项返还义务，且以之为内容的合同须符合特定形式 （比如不动产买卖合同），则该合意解除也须

具备相应之形式 （比如公证）。参见前引 〔２９〕，Ｇｅｒｎｈｕｂｅｒ书，第４００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最高法民终５２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 〔４〕，崔建远书，第２９８页以下；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甘民二初字第５号民事判决书。但若
仅涉及行政机关内部的报告、批复，则不应影响合意解除的生效。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渝民申
３３３０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桂民一初字第 １号民事判决书。若仅有口头解除合意但双方对达成
合意的时点存在分歧，有法院认定以较晚的时间点为准。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鄂民终１３９９号民事
判决书。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释评·合同编·通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４６６页 （朱虎执笔）。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苏民终４４８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鲁民一初字第 ７号
民事判决书。

此同意包括明示同意，也包括就 “返还保证金及支付交易费”等解除后事项提出要求而成立的默示同意。参见

前引 〔２０〕，深圳市标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鞍山市财政局股权转让纠纷案。
参见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苏０９２３民初５５８号民事判决书。



约为由发出单方解除通知，法院未经审查是否成立违约解除权，即直接以相对方未提异议且双

方均中止履行为由，认定合同自单方解除通知到达时解除，〔８４〕既不符合单方解除的规范逻

辑，在合意认定方面亦非无疑义。

　　若经审查认定表示单方解除一方确实享有单方解除权，则应确认合同因单方解除行为生效
而被解除，时点为单方解除表示到达时，具体依系诉外通知解除抑或直接起诉解除分情况认

定。〔８５〕当然，若一方行使的是不定期持续性合同中特有的 “随时预告终止权”，则以法定的

一般合理期限 （民法典第５６３条第２款）或特别期限 （如民法典第 ９４８条第 ２款）届满时为
合同解除时。该法定的延缓期限旨在保护解除表示的相对人，故即便相对人即时表示同意，只

要未明示放弃该期限利益，仍应以期限届满时为合同解除时。〔８６〕合同被有效单方解除后，广

义之债涉及原定给付义务的内容已被终结，合意解除因欠缺标的再无从成立。

　　更为疑难的问题在于，若表示单方解除的一方经审查并不享有单方解除权，但相对方又为
同意表示，能否促成解除合意？一方无解除权而为单方解除表示，解除行为理应无效，如何评

价此种情况下相对方的同意表示，存在三种解释可能。其一，同意表示构成合意解除的要约；

但该同意表示显然并未表明 “一经承诺即受约束”的意旨，即为同意表示的一方并无意将合

同是否解除的决定权交予本无解除权的对方，故不成立合意解除的要约。其二，同意表示构成

对本应无效的单方解除行为效力的认可，盖无解除权而为单方解除表示，属于一方当事人欲以

一己之力动摇双方关系，与 “无权处分”同质，或可经另一方当事人的 “追认”而生效。但

是，追认的溯及力将导致合同提前自单方解除表示到达同意方时即告解除，除非同意方有此明

示，否则很难想象此乃争执涉诉后其所欲追求的效果，并不适合作为常规的解释方案。其三，

借助法律行为转换，无效的单方解除行为转换为有效的合意解除要约，对方的同意表示构成承

诺，进而成立解除合意。问题即转化为：一个因欠缺解除权而无效的单方解除行为，可否转换

为一个有效的合意解除要约？相对方的同意又能否被认定为对该要约的承诺？

　　无效单方解除行为能否转换为合意解除要约，重点在于以理性人置于表示单方解除一方的
位置，考察其假设知道该解除行为无效，是否会替代性地选择发出合意解除要约。〔８７〕此假设

意思的认定，应结合单方解除表示与合意解除要约后续效果的异同展开分析。相比单方解除，

合意解除要约是将合同解除的决定权交予相对人，解除时点相应后置，此为其异；但若要约获

得同意，合意解除的核心效力和附属效果与行使违约场合典型的法定解除权、约定解除权并无

差异，此为其同。以违约场合的法定解除权为例，若先为单方解除表示的一方是违约方，实乃

明知无解除权而主动毁约，合同解除最终将由守约方 “拍板”本在其预期之内，将之转换为

合意解除要约具有正当性；若是一方以对方违约为由先为单方解除表示，但实则并未取得法定

解除权 （比如合同尚未生效，或对方其实未违约），〔８８〕其虽不见得愿将合同解除的最终决定

权交予 “违约方”，但考虑到即使是由 “违约方”最终决定解除，合意解除的核心效力本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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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参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晋民再６８号民事判决书。
准确的认定，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四终字第２７号民事判决书；错误的认定，参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５）昆知民重字第２号民事判决书。
此对于 “双方对向互为单方解除表示”的情形亦属同理，下文不再特别说明。

Ｖｇｌ．ＭüＫｏＢＧＢ／Ｈｅｓｓｅ，２０２０，Ｖｏｒ§６２０Ｒｎ．１２６．
分别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申３０７７号民事裁定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云民终１１１号民
事判决书。



示单方解除一方所愿，〔８９〕清算关系和违约责任也不受影响，依 “同重于异”证成其假设意思

并作转换，亦具有正当性。〔９０〕例外情况下，若表示单方解除一方表明不愿解除时点后置 （比

如因此会影响租赁合同租金的计算），则不应强作转换。〔９１〕

　　个案中若可实现无效单方解除行为向有效合意解除要约的转换，再进一步认定相对方的同
意是否构成承诺，逻辑关键在于，假设相对方接到的是一个 “正常”的要约，其是否会接受。

这一点对于已明确表示同意的一方而言，通常不成问题。〔９２〕若相对方认为表示单方解除的行

为本身构成根本违约，上诉时否认存在解除合意，〔９３〕或者相对方的同意表示明确地附有没收

定金、支付转让费等条件，〔９４〕则不应直接认定为成立解除合意。

　　现行法上其实不乏类似 “转换”思路的运用。比如，受要约人在要约生效后即取得承诺

资格，可凭一己意思表示决定合同成立，其地位与形成权有相似之处。〔９５〕但若其在承诺期限

经过后才发出 “承诺表示”，显然已丧失承诺资格，类似于无形成权而为形成行为，亦不生承

诺效力。惟依民法典第 ４８６条第 １分句，该 “承诺表示”依法 “转换”为新要约，使对方

（原要约人）取得承诺资格。此种情形下，若原要约人未 “及时通知承诺有效” （民法典第４８６
条但书，相当于前述第二种解释可能中的 “认可”），则其对前述 “承诺表示”的同意会构成

对 “转换”后之新要约的新承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民法典第５６５条第１款第２句规定 “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通

知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债务的，合

同自通知载明的期限届满时解除”，即单方解除行为可例外附加成就与否取决于相对人的生效

条件。但若是一方无解除权而为此种附生效条件的单方解除行为，则不宜仅因相对人 “期满

仍未履行”而认定相对人同意了该单方解除表示，否则无异于使一方无解除权而为之解除行

为产生其预定的解除效力，更有可能架空民法典第５６３条第１款第３项的催告要件。故此种情
形下，单纯的 “期满仍未履行”不足以构成相对人的同意；但若相对人是以其他行为默示甚

至明示表示同意，则可依上述法律行为转换的思路成立解除合意。

　　若经转换确认成立解除合意，除非另有说明，解除合意的成立生效时点是同意表示到达表
示单方解除一方时，而非判决生效时。〔９６〕实践中，针对一方当事人主张解除两个合同的情

形，有法院在分别审查其有无解除权后，确认其无解除权的合同系基于相对方的同意而合意解

除，其有解除权的合同则基于有效的单方解除行为而解除，两个合同的解除时点亦独立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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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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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ｇｌ．Ａｒｂｅｉｔｓｒｅｃｈｔｓ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Ｓｃｈａｕｂ，２０１９，§１２２Ｒｎ．１８；ＢｅｃｋＯＫＡｒｂＲ／Ｈｅｓｓｅ，２０２０，ＢＧＢ§６２０Ｒｎ．４６．
行使任意解除权场合 （如民法典第７８７条、第９３３条），由于行使任意解除权会引发特别的赔偿责任，对发动方
而言后果较合意解除更不利，故无效的任意解除权行使行为 （比如任意解除权已被有效特约排除）转换为合意

解除要约的正当性反而更强。

存疑的认定，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申字第５１９号民事裁定书。
反过来，若是一方先发出解除要约，另一方面表示行使单方解除权，虽然此单方解除表示在无效时转换为合意解

除承诺的正当性更强 （因为二者解除时点一致），但逻辑上还是应先审查是否存在单方解除权。对此未作审查直

接认定合意解除的处理，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苏民终４９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川民终字第４５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苏商再提字第０００２９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苏民三终
字第００４９号民事判决书。
Ｖｇｌ．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ＢＧＢ／Ｂｏｒｋ，２０１０，§１４５Ｒｎ．３４，３５．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申字第５１９号民事裁定书 （认定附有同意表示之补充代理意见提交之日为解除合

意成立时点）。



实属不多见的准确处理。〔９７〕

　　 （三）双方对向互为单方解除表示

　　关于双方相互向对方为单方解除表示或相互起诉解除的情形，规范逻辑上，须先检视单方
解除表示到达在先的一方是否享有解除权；若否，由于表示到达在后的一方并非表示同意解

除，而是表示行使单方解除权，亦须检视其是否有单方解除权。若双方对向表示系分别以本

诉、反诉为之，可通盘一并审查。〔９８〕在双方均有解除权的场合，先到达的单方解除表示导致

合同解除，后到达的单方解除表示因欠缺标的导致单方解除行为不成立。存疑的是仅一方有解

除权或双方均无解除权的情形。

　　仅一方有解除权的情况，可能表现为有解除权一方诉外通知解除，而无解除权一方起诉解
除。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中正确地指出，若诉外通知解除已构成有效的单方解除，则合

同并非基于合意而解除，解除时点应为相对人收到诉外单方解除通知时。〔９９〕若系无解除权一

方诉外通知解除，有解除权一方起诉解除，〔１００〕前者因无解除权基础而无效，应依后者认定解

除效力，亦属单方解除而非基于合意而解除。〔１０１〕

　　若双方均无解除权，而对向为单方解除表示或以本诉、反诉方式起诉解除，会产生两个均
无效的单方解除行为。此时，当事人对解除合同持有共识，可经前述法律行为转换的逻辑，认

定存在两个合意解除的要约，依交叉要约成立解除合意，成立时点以后到达之表示为准。〔１０２〕

对此，有观点质疑认为，在双方均无解除权的情况下将本诉、反诉的单方解除诉请认定为双方

合意解除，忽视了当事人把解除决定与其追求的违约责任分配方案相挂钩的真意。〔１０３〕但是，

观察单个解除之诉，假设单方解除诉请获得支持，诉请单方解除一方所主张的违约责任最终也

需由法院依现行法评价裁决，亦即在起诉解除场合，当事人无从以自己所追求的责任分配方案

作为单方解除生效的条件。既然合意解除原则上无碍主张已成立的违约责任，则当事人关于违

约责任的分歧并不影响认定双方对合意解除的核心效力已存在共识，不宜以此为由否定解除合

意的成立而强令合同继续履行。

结 论

　　基于合意解除合同在教义学原理体系中的规范构造，可从 “要件”和 “效果”两个层面

观察。要件层面，合意解除适用于合同已成立未生效、已生效 （并开始履行）、已履行完毕等

多个阶段；作为共同要因处分行为，其成立须依托于明示或默示的 “典型合意”或经由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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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川０１１５民初５４１２号民事判决书。
完全未作审查或未作完全审查即直接依合意解除处理，则与单方解除之规范逻辑有悖。分别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 （２０１８）川民申９９２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最高法民再２２７号民事判决书。在一方行使任
意解除权的场合，直接认定为合意解除，可能还会不当地豁免行使任意解除权一方的赔偿责任。参见最高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４）民申字第２１４４号民事裁定书 （当事人在再审申请中反映了此问题）。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最高法民再３１５号民事判决书。
此种情形中，无效的诉外解除通知行为恰恰有可能同时构成根本违约，进而为对方带来单方解除权。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浙０１民终９８４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辽民二终字第００４２２号民事判决书 （以反诉方提出反诉并缴纳反诉费为合意

解除成立时点）。

参见韩世远：《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违约方解除抑或重大事由解除》，《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０７页 （针对

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民一终字第６７号民事判决”中，一审法院认定该情形下合同经合意而解除）。



行为转换而形成的 “非典型合意”；其生效以行为人对广义之债具有处分权为前提，但由于自

身要因，原则上无需有效的外部原因关系。效果层面，合意解除效力的最小单元，系终结当事

人自治注入合同广义之债的内容以及有关的效果，尤其体现为终结与原定给付义务相关的内

容；对于已开始履行的一时性债务关系，应推定合意解除同时附有创设清算义务的意思，具体

清算内容可适用解除效果的法定规则，且不影响当事人主张已成立的违约赔偿责任；但个别涉

及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场合，基于无权处分法理，合意解除的效果应受限制。

　　综上，就本文引言所涉实践疑点，当事人只要关于合意解除效力之最小单元已有共识，即
便未对解除后的清算问题明确达成合意，仍可成立合意解除；对于一方为单方解除表示而对方

同意，或双方对向互为单方解除表示的情形，应先检视是否存在一方的解除权，而后才可考虑

通过法律行为转换认定 “非典型合意”。至于学说争议中的形式分歧，我国法长期以来将合意

解除整合为合同解除制度的一部分，虽非比较法之常例，但从统一的效果进路看具有正当性，

此为其法技术意义；这种整合也有利于在合同解除的制度细节中彰显私法自治精神，贯彻合同

自由原则在缔约、主体、内容、形式等事项之外的 “终结自由”，此为其法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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